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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市监〔2023〕9 号 

 

 

 

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实施包容审慎

监管优化企业信用修复八条措施的通知 

 

各内设股(室)、市场监督管理所、事业单位: 

现将《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优化企业信

用修复八条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3 年 4 月 18 日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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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

优化企业信用修复八条措施 

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开展信用提升行动助力

市场主体纤困解难的意见》和石狮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

境的有关精神,打造包容审慎和宽松有度的信用监管机制,促进企

业快速修复信用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和商务活动,结合我市实际,

制定以下措施。 

一、事前提醒公示 

对逾期未年报企业、通过登记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

企业，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（以下简称列异）前，通过登记

系统预留的联系电话进行联系或者发送短信的方式提醒企业及时

履行相关义务。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 3 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

的企业，在正式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以下简称列严）前，通

过登记系统预留的联系电话进行联系或者发送短信的方式，提醒

企业及时履行义务，并通过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拟列入公示，

公示期 30 天。 

二、审慎列异列严 

对以下情形，实施微错容纠，可不予列异或者列严： 

（一）年报公示中的联系电话、邮政编码、电子邮箱、公示的

企业网站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名称、网址与检查情况不一致，

经提醒指导，企业及时改正的； 

（二）在年度报告“经营状况信息”填写中因把数据单位“万元”

误认为“元”致使填报数据出现错误的；因小数点错误导致填报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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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错误的；“纳税总额”的公示数据，明显由于统计口径的理解不

同填写了“利润表”“增值税纳税申报表”“综合纳税申报表”的数据，企

业无主观故意扩大或减少数据的； 

（三）年报时间截止后，企业申请修改年报公示信息中联系电

话、邮政编码、电子邮箱等基础信息的； 

（四）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中，实际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与

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不一致但能够联系到的，在责令期限内

整改的； 

（五）经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电话、短信提醒或者在列严公示期

内，企业纠正失信行为的。 

三、畅通修复渠道 

企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交申请书、申请材料扫描件、信用修

复承诺书等材料，申请信用修复： 

（一）直接到登记机关； 

（二）邮寄方式； 

（三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福建）等线上渠道。 

四、免申自动修复 

以下情形，当事人无需申请，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市场监管

部门自动予以修复： 

（一）仅受到通报批评或者较低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自公

示之日起届满三个月的； 

（二）其他行政处罚自公示之日起届满三年的； 

（三）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届满三年的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

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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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放宽修复期限 

对以下情形，无需期满三年，企业即可以提前申请修复： 

（一）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一

年的； 

（二）其他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六个月的； 

（三）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期满一年的。 

第（一）（二）项应当同时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

公示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及《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办法》第六

条、第七条规定的。第（三）项应同时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

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规定。 

六、实施容缺预审 

对企业未能及时提供除整改佐证材料以外的其他相关申请信

用修复材料的，实行容缺办理，由企业自行承诺限期补齐申请材

料，先行予以信用修复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 

七、提高修复效率 

遵循“谁认定、谁修复”的原则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经营异

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修复的企业实行即时受理＋尽快办理。

对在工程、招投标等企业发展重要节点因信用限制可能受到重大

影响的企业，特事特办、缩短时限、尽快办理。 

八、全程行政指导 

在信用修复中全面实施行政指导，充分利用本级门户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等各类载体，发布信用风险提示和指导，引导市场主

体防范化解失信风险。对属可以免列异列严情形或符合修复条件

的，引导企业认识错误，指导督促企业及时纠正错误、及时修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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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，对不再经营的失信企业，引导办理注销登记，恢复失信企

业法定代表人信用，做到全流程指导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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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8 日印发 


